济宁市兖州区“十四五“退役军人事业发展规划


一、工作目标
力争到2025年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退役军人机构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，建成坚强有力的退役军人事务组织管理体系、高效先进的工作运行体系、系统完备的政策制度体系，全面形成行政部门、服务体系、社会力量协同发力工作格局，实现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更加完善，治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显著提升，退役军人的荣誉感、归属感、获得感、幸福感进一步增强。
二、工作思路
（一）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。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更加完善，退役军人党员在振兴基层党组织中的作用明显，退役军人党员教育管理更加规范，所有退役军人流动党员均纳入基层党组织管理。退役军人诚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，待遇保障与现实表现挂钩机制基本建立，退役军人讲政治、顾大局、守纪律的思想共识进一步巩固。
（二）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健全。政策法规更加完善，使退役军人工作有法可依、依法落实，退役军人在优抚褒扬、移交安置、就业创业、服务保障等方面合法权益得到制度性保障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持续增强。
（三）政府移交安置更有质量。安置方式、安置渠道、移交机制进一步优化，安置任务高质量完成，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军人得到妥善安置、合理使用，实现人岗相适、人事相宜。
（四）就业创业更加充分广泛。退役军人接受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水平明显提高，自身素质和能力不断增强，自主就业更加充分，创新创业更加广泛，融合发展和参与社会更加积极深入，退役军人作用更好发挥，为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。
（五）抚恤优待水平不断提高。退役军人优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，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政策制度进一步健全，待遇保障水平稳定提升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。
（六）服务保障体系更加完善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，机构设置、人员配备，经费保障更加有力，装备水平明显提高，信息化支撑能力显著增强，工作运行高效、专业规范、服务精准，为退役军人提供服务更加快捷、优质、温馨、精准、到位。
（七）社会尊崇氛围更加浓厚。强化舆论宣传引导，发扬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光荣传统，军政军民关系持续巩固，尊崇军人、尊重退役军人观念不断深入人心，激励更多青年和人才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。大力弘扬英烈精神，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、缅怀先烈良好风尚。
三、工作布局
（一）优化优抚保障设施布局。坚持平战一体，体现尊崇优待，全面加强荣军休养康复能力和战时应急保障能力。补齐孤老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优抚对象政府供养设施短板，落实与医院签订医养结合服务协议，实现优抚对象与医疗无缝对接，享受医养一体化服务。
（二）优化就业创业设施布局。致力于打造具有兖州特色的就业创业服务设施，依托本地优势产业、重点园区、骨干企业、培训机构等资源，积极探索和创新推进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基地、创业服务基地等就业创业服务设施建设，夯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载体，切实发挥支柱性作用。提高就业创业服务能力，建设就业指导、创业孵化等设施，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便利服务。
（三）优化红色纪念设施布局。传承红色基因，弘扬英烈精神，深挖烈士纪念资源，整体规划提升，对区烈士陵园进行升级改造，优化纪念馆陈列，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保护。创新丰富载体，广泛开展各类纪念活动，提高群众参与率。
（四）优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设施布局。高标准落实“五有”“全覆盖”要求，以推进区、镇、村三级“一中心两站”标准化建设为主线，按照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，重点增强基层服务中心(站)综合保障能力，全面提高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服务保障水平。利用好济宁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，退役军人联系服务覆盖率达到100%。到2025年，区、镇、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(站)全部达到规范建设标准，全面建成运行高效、专业规范、服务精准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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